一图读懂《贵州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便利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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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跨境人民币
结算业务便利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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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资委、银保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银发[2020]330号，以下简称《通知》），自2021年2月4日起正式实施。

     《通知》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在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指导下，贵州省外汇与跨境人民币自律机制（以下简称“自律机制”）各成员单位共同商议，制定了《贵州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便利化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一、便利化主要内容
（一）实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收支便利化
      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在办理货物贸易（离岸转手买卖、退款除外）、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收支业务时，可凭《跨境人民币结算收/付款说明》或收付款指令，直接在便利化银行办理，无需事前逐笔提交真实性证明材料。
（二）实施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收入支付便利化
     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在办理资本项目（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跨境融资及境外上市募集资金调回等）跨境人民币收入在境内支付使用时，可凭《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支付命令函》直接办理，无需事前逐笔提交真实性证明材料。
（三）实施对外承包工程类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便利化
      符合条件的对外承包工程类优质企业，在办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境外资金集中管理等为确保项目实施而需支付款项的业务时（退款除外），可凭《跨境人民币结算付款说明》、以及工程承包合同/服务外包合同、或工程预算表、或办公费用预算清单、或招标文件等真实性材料，直接在便利化银行办理。

二、“人民币跨境结算优质企业”
（以下简称“优质企业”）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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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优质企业认定标准

	成立时间
	在贵州省内注册成立并正常生产经营二年（含）以上。

	业务范围
	须为实体生产或经营为主的非金融类企业。房地产企业、政府融资平台、离岸转手买卖为主的企业除外。

对外承包工程类企业，主营业务应以对外承包工程或对外劳务输出或服务外包为主。

	合规经营
	守法自律，无实质性违反或故意规避跨境人民币管理规定、外汇管理法规、国家“三反”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情形；未涉嫌大规模跨境投机套利活动；近二年无人民银行或外汇局等相关监管部门行政处罚记录；未被纳入跨境人民币业务重点监管名单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B、C类企业。

	业务规模
	长期稳定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原则上延续时间需达到两年（含）以上。自2011年开办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累计笔数达到30笔（含）以上、或人民币跨境结算累计规模达到1,000万元（含）以上。或者具有两年（含）以上稳定的外币进出口贸易结算往来，大力支持本币结算，愿意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企业。近两年内外币进出口贸易结算累计笔数需达到30笔（含）以上、或外币进出口贸易结算累计规模达到600万美元（含）以上。

	内控管理
	有运作良好的内控管理机制，能够自行妥善留存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交易单证等真实性证明资料，并愿意配合经办银行、自律机制或人民银行的事中事后抽查、核实工作。

	优先
支持
	1.  鼓励优先支持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长期稳定合规地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企业，特别是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大、笔数多的制造业企业或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或为重点外贸企业；或为省内“走出去、引进来”的重点企业。
2.  对外承包工程类企业，优先考虑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企业、地区重点工程企业集团。最新一年度被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评定的对外承包工程行业A级企业可优先考虑。


三、优质企业认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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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机制各成员单位按照“展业三原则”根据方案中认定标准筛选优质企业名单并报送自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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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贵州省自律机制汇总报备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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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企业首次办理业务前，向商业银行提交《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业务承诺函》。

